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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请秘书长确使这一《宣言＂尽可能地广为散

发。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合作

的报告，＼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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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国际和平年宣言

鉴千大会已一致决定f l985 什 10 月？4 H 联合因四十周

年日庄严宣布国际和平年，

鉴于联合国四十周年是币申支持井伈守飞联合国宪章》东

旨与原则的一个独特时机，

鉴于和平是全人类的理想，曲促进和平姑联合国的主要
, ? t 
jJ、.曰，

鉴千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要行国和各国人民小断积极

行动，以求防止战争、排除对和，r的各种威胁－－包括核威

胁、尊重不使用武力原则．it i{l们中廷i1 和平解决争端｝、建 {1 兀

信措施、裁军、维护外炽空间的和平 Hl i金、发展、促进片行使

人权和基个自由｀伍照 1“1 决）J如1111 入 L I！吤民化，泊除种侦歧视

和种族阰肉、提的1 沾素匝、，他足人失，／，，＇段和伬护环境，

鉴于各国人民必须和平只处和月 1j行；仁血 lI．公认教九

新闻、科学和文化f1助j达成 I心 1 i h, 

鉴于国协和斗'i1)L及时的仇由勾促进和 I'l(i!冉次i笨思和

行动，

鉴于国际和平年让各国政府、政府间斗织和非政府组织等

有机会实际表达所有各国人民共同渴水和 1' 的地中，

鉴于国际和平釬不只是庆祝或纪2'., 也儿为履行联合囚

宗旨而创造性地、打系统地进 1IIi？门叮I飞力的良机，

因此，

大会，

兹庄严宣布 1986 年为国协扣 1，年，儿要求各因人民与队

合国一起，坚定地共同努力，捍卫和平与保陓人类的未来。

考虑到两个组织都愿意更密切地合作、共同设法

解决各种世界性问题，诸如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、裁

军、自决、非殖民化、基本人权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

秩序的问题，

回顺q联合国宪章刃鼓励以区域合作进行活动来促

进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条款，

注意到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同伊斯

兰会议组织的合作正在加强，

注意到联合国系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双方领导机

构的协调中心按照大会第39/ 7 号决议千 1985 年 7 月

30 日和 31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协调会议，评价了联合

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各秘书处代表同伊斯兰会议

组织秘书处代表千 1983 年 7 月 15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

一届年会时所确定的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内取得的进

展，

注意到在评价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内取得的进展方

面以及就大会第 31I 4 号决议所规定的两组织第二次
入会的筹备工作及其他细节交换意见方面，取得了令

人鼓舞的成果，

深信联合国及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同伊斯兰会议

组织加强合作f！助于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，

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9 日第 36/23 号、 1982年10

月 22 日第 37 / 4 号、 1983 年 10 月 28 日第 38/ 4 号和

l !:!84 钉 1 l 月 8 H 第 39/ 7 号决议，

l 。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；

2. 核可联合国系统和伊斯兰会议双方领导机构

的协调中心协调会议的结论和建议；＠

3. 满意地注意到伊斯兰会议组织积极参加联合

国实现《联合国宪章＂宗旨和原则的工作；

4. 请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继续合作，共同

40/4. 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 设法解决各种钳界性问题，诸如关于国你和平与安

大会，
©A/,10/65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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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、裁军、自决、非殖民化、基本人权和建立新的国

际经济秩序的问题；

5. 鼓厕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继续

扩大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，特别是谈判合作协定

而合作，并请它们增加协调中心的联系和会议，以便

在联合国和伊斯兰会议组织所关心的优先领域进行合

作；

6. 请秘书长加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

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作和协调，以增进两组织在政

治、经济、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共同利益；

7. 重议大会第 37 / 4 号决议要求的联合国和联

合国系统其他组织各秘书处的代表同伊斯兰会议组织

秘书处代表的第二次大会于 1986 年举行，具体时间

和地点由有关组织协商决定；

8. 感耐秘书长努力促进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

织的合作，希望他继续加强两个组织之间合作的机

制，

9.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提交关于联

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合作情况的报告；

10. 决定将题为“联合国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合

作＂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。

1985 年 10 月 25 日

第 50 次全休会议

40/5. 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

大会，

回顺其以前关于促进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合

作的各项决议，特别是 1981 年 11 月 9 日第 36/24 号

决议、 1982 年 11 月 16 日第 37/17 号决议、 1983 年 10

月 28 日第 38/6 号决议和 1984 年 11 月 8 日第 39/9号

决议，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什

的报告，＠

®A/40/481 和 Corr.I 和 Add.1 。

听取了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观察员关于联合国同

阿拉伯国家联盟合作的发占心注意到他在发言中强

调了根据阿拉伯国家联盟总秘书处及其各专门组织代

表同联合国秘书处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秘书处代表

f 1983 年 6 月 28 日令 '7 月 1 日在突尼斯举行的会

议＠所通过的各项建议而采取的后续项目、行动和程

序，以及与阿拉伯区域各项发展优先事项有关的各种

部门性活动，

回顾«联合国宪章»鼓励以区域安排进行活动来促

进实现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的有关条款，

赞赏地注童到阿拉伯国家联盟希望在所有与维持

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领域加强并发展同联合国的现

有关系，并尽一切可能同联合国合作，执行联合国关

于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的各项决议，

认识到为中东的冲突和冲突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

达成公正、全面和持久解决办法，对阿拉伯国家联盟

各成员国极为重要，

认识到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，同裁军、非殖民化、

自决及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等等问题

有直接关联，

深信保持和进一步加强联合国、联合国系统各组

织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合作对联合国系统的工作和促

进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都会有帮助，

回顾在突尼斯会议上界定了联合国同阿拉伯国家

联盟在某些优先部门的合作纲领，并提出了可供联合

执行的建议，

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及其各专门

组织需要更密切合作，以实现 1980 年 11 月 25 日至

27 日在安曼举行的第十一届阿拉伯高峰会议通过的

«阿拉伯经济联合发展战略＂中所列各目的和目标，

1.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；

2. 赞扬秘书长就阿拉伯联盟总秘书处及其各专

门组织代表同联合国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秘书处代表

在突尼斯举行的会议通过的建议所采取的后续行动，

守见<J-.: 011式忙从，平四！屈会议，个休含议J'>'第50

次会议。

＠见 A/38/299 和(.、orr.1, 第h 趴


